
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 31120

工作面断层治理(二次)

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名称： 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 31120工作面断层治理(二

次)

项目编号： SNZB-XKXZ-D2024010492

中标候选人信息：

第一中标候选人：山东科技大学

含税投标总报价：1990000元

工期承诺：工期总日历天数：50日历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断层治理项

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质量标准：合格，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技

术标准、规范，对工作面断层影响区进行超前采取预裂措施，从而确保工作

面过断层期间快速、高效、安全回采。

项目经理：公彬 高级职称 证书编号：2023110126040501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国矿业大学

含税投标总报价：2084000元

工期承诺：50日历天

质量标准：合格，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技



术标准、规范，对工作面断层影响区进行超前采取预裂措施，从而确保工作

面过断层期间快速、高效、安全回采。

项目经理： 姚强岭 高级职称 证书编号：PR202125133

以上中标候选人投标资格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商务技术部分满足招标文件

要求。

公示期自 2024年 12月 17日起至 2024年 12月 20日 17:00止。

提出异议的方式和渠道：

公示期间，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中标候选人有异议的，可向监督部

门提出。

本招标项目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招标监督办公室 

联系电话： 0538-7872323（审计中心综合科）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等法律法规，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如下：

1.异议提出人应为投标人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2.异议应以书面形式通过异议接收邮箱实名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应包括异

议事项及证明材料等内容，异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异议项目名称、标段/包（如有）；

（3）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和相关的主张、诉求；



（4）必要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5）提出异议的日期；

3.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异议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

供有效的身份证明；

4.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5.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且应配合查证；

6.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电子扫描件提交；

7.异议人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评审资料等非公开内容提出异议的，

应提供合法信息来源；

8.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不充分，需要异议人进一步

明确或补充的，异议人应按要求进行明确或补充；

9.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三种情况的，招标人有权不予受理：

（1）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

（2）已经作出明确答复，且无新的事实证据，就同一事项反复提出异议的；

（3）异议事项已进入行政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司法程序的；

10. 异议人应保证异议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电话：0531-62355739

山东能源招标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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